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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概况

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莫公司”）属其他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注册地址：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化六路 842号，法人代表为张思泉，

注册资本 10500万元。

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5万吨/年丙烯酰胺 2万吨/年聚丙烯酰胺项目

（一期工程）由宝莫公司全额出资建设，项目总投资为 15000万元，位于

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化区石化六路，分多期建设，本次建设的广东宝莫

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5万吨/年丙烯酰胺 2万吨/年聚丙烯酰胺项目（一期工

程）规模为生产丙烯酰胺（浓度 30%～50%）5万吨/年（2万吨/年聚丙烯

酰胺项目未建），丙烯酰胺（30%～50%）经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

鉴定，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中危险化学品的确定原则，属

于危险化学品。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目录

（2015版）实施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管三〔2015〕80号）第

六条：对于主要成分均为列入《目录》的危险化学品，并且主要成分质量

比或体积比之和小于 70%的混合物或危险特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，生产或

进口企业应根据《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

管总局令第 60号）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鉴定分类，经过鉴定分类属于危

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，应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

管总局令第 53号）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，但不需要办理相关安全行政许

可手续。故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

证。

现场勘查照片

评价结论

广东宝莫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5万吨/年丙烯酰胺 2万吨/年聚丙烯酰胺项目

（一期工程）的各类生产证照齐全，主体工程的建设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

规、标准、规范的要求，安全设施、设备、装置已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安全设施、设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标

准规范要求，处于正常使用状态，其安全设施具备竣工验收的安全条件，



且该项目生产储存装置的生产条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

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57号，国家安监总局令〔2015〕第 79号修订）

的要求，具备安全使用条件，符合安全使用许可证取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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